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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826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易明医药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38 

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

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

无 

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易明医药 股票代码 002826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许可  李前进 

办公地址 
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5 号中青旅大

厦 1102 

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5 号中青旅大

厦 1102 

电话 010-64009591 010-64009591 

电子信箱 ir@ymky.com ir@ymky.com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88,451,414.63 198,964,461.75 -5.2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21,331,488.83 24,577,509.87 -13.2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20,545,005.24 24,786,231.98 -17.11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34,191,009.66 32,962,589.29 3.73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1 0.17 -35.29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1 0.17 -35.2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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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.77% 9.43% -5.66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666,260,292.92 646,360,853.27 3.0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565,383,834.70 555,435,545.87 1.79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,065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高帆 境内自然人 26.75% 50,744,682 50,744,682 质押 6,150,000 

西藏华金天马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

人 
11.79% 22,365,957 22,365,957   

周战 境内自然人 7.57% 14,361,702 14,361,702 质押 11,660,000 

尚磊 境内自然人 5.05% 9,574,468 9,574,468 质押 2,870,000 

嘉兴天星海容创业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

人 
4.45% 8,444,681 8,444,681 质押 6,890,000 

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

人 
4.45% 8,444,681 8,444,681   

金小平 境内自然人 4.04% 7,659,574 7,659,574   

庞国强 境内自然人 3.03% 5,744,681 5,744,681 质押 4,060,000 

西藏易家团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

人 
2.13% 4,050,000 4,050,000   

西藏易水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

人 
1.71% 3,240,000 3,240,00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

上述股东中，高帆作为西藏易家团及西藏易水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

人，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 729 万股，间接控制比例 3.84%。除上述关系外，

公司未知上述 10 名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无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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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2017年上半年是我国医改持续深化的一年，医疗体制、药品流通制度、药品定价制度、新药审批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、

分类招标采购竞价与医保支付控费等方面的改革、监管措施陆续出台，给医药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。在此形势下，报

告期内，公司通过完善组织构架、提升管理运营、打造产品资质、狠抓年度计划、落实业务开展，各项工作协调发展，在市

场变动的严峻形式下，仍保证了企业的规模提升与健康发展。 

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产品全线进入2017版国家医保目录后，公司确定了聚焦心血管、糖尿病及妇科、产科产品线，

以及集中资源发展高毛利产品，逐步剥离纯代理经销及低毛利产品的战略，并据此调整市场布局，加强营销团队建设。在报

告期内主要体现为加快营销中心及各地办事处建设、人员队伍优化、升级、扩充，加大精细化、专业化的市场推广、学术推

广力度，深入掌控渠道和终端，为公司经营产品未来增长夯实基础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。报告期内，除完成位于成

都的营销中心总部的购置及入驻外，还设立了北京、成都、沈阳、呼和浩特、郑州、石家庄等省级办事处。公司正持续加强

营销网络的建设和完善，将尽快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办事处全覆盖。在公司的战略调整下，部分主要产品已突显成效，较上年

同期增长显著，如新进国家医保目录的中药产品瓜蒌皮注射液（新通）及红金消结片（美消丹）同比销售增长均超过25%。

化学药米格列醇片（奥恬苹）及卡贝缩宫素注射液（易明鑫诺舒）目前正处于市场调整及重新布局阶段，销售提升暂时滞后。

上述项目的投入对本期销售费用有一定影响，整体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。 

与此同时，响应行业改革的要求和方向，公司确定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和研究为公司近期研发的主要方向。报告期

内公司除延续现有多潘立酮片、氯雷他定片、阿奇霉素胶囊、蒙脱石散、米格列醇片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外，又引进了一系列

新产品及新启动了卡托普利片、盐酸二甲双胍片的一致性评价工作。上述产品引入及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投入在短期内会对报

告期利润产生一定影响，但长期看来，将逐步提升自产产品竞争力，对企业长远发展意义重大。 

在行业政策变化，公司战略实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2017年上半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8,451,414.63元，较去年

同期降低5.28%。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,331,488.83元，较去年同期降低13.21%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规划主要产品进入医保目录后的市场准备 

多年来公司坚持对主要产品的市场精心培育和维护，使产品得到各级医院和患者的认可。为产品纳入新版全国医保目

录做好准备工作。 

截至公告日，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2月颁布的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(2017

年版)》(人社部发[2017]15号)中，公司经营瓜蒌皮注射液、米格列醇片、红金消结片新纳入目录；盐酸纳美芬注射液在本

版目录中修订了“限工伤保险”的备注为“限急救抢救”，不再受限于工伤使用；卡贝缩宫素注射液在本次国家医保目录中

取消了“限抢救”的备注，不再受限于抢救使用。此外，公司经营的醋氯芬酸肠溶片、小儿热速清口服液、注射用头孢噻肟

钠、氯雷他定片、克拉霉素胶囊、蒙脱石散、阿奇霉素胶囊、多潘立酮片等产品也全部列入2017版国家医保目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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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2月21日发布的《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17

年版）的通知》要求：“各省（区、市）应于2017年7月31日前发布本地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”，

“各统筹地区应在本省（区、市）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发布后1个月内执行新版药品目录”。以及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6月20日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55号）

要求，“各统筹地区要按照本意见精神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地实际，于2017年9月底前制定具体改革实施方案。”

报告期内，公司积极配合各地医保目录增补工作，确保公司医保目录内产品顺利完成地方医保目录增补工作。 

（二）一致性评价的稳步推进 

近两年正处于医药行业改革的关键时期，根据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局令第28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

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5]44号）、《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》（2016年第51号）等法

律法规的具体要求和内容，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与发展战略，公司确定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和研究为公司未来研发投入

的主要方向。 

报告期内公司除延续现有多潘立酮片、氯雷他定片、阿奇霉素胶囊、蒙脱石散、米格列醇片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外，又

新启动了卡托普利片、盐酸二甲双胍片的一致性评价工作。上述一致性评价工作如能如期完成，将进一步提升自产产品竞争

力。 

（三）响应“两票制”政策的落实 

2016年4月21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26号），

该通知提出优化药品购销秩序，压缩流通环节，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“两票制”。2016年12月26日，国务

院医改办等8部门发布《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“两票制”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国医改办发〔2016〕4号），

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逐步推行“两票制”，鼓励其他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“两票制”。自2017年起，全国11

个综合医改试点省（区、市）和200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率先推行“两票制”。鼓励其他地区执行“两票制”，争取到

2018年在全国全面推开。截至报告期末，11个试点省（区、市）除宁夏外已全部出台方案。 

“两票制”的施行，将有利于规范药品流通秩序、压缩流通环节、净化流通渠道、减少制药企业的营销成本。公司积

极响应“两票制”政策，借此市场机遇，根据自身情况及时调整适应。 

（四）募投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 

在2017年根据项目计划进度，逐步投入募集资金实施建设。截止目前，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和研发中心项

目已进入设计阶段，进度0.82%、青稞茶系列健康产品新建项目已进入设计阶段，进度0.48%、营销网络整合及建设项目进度

53.38%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已完成位于成都的营销中心总部的购置及入驻，完成设立北京、成都、沈阳、呼和浩特、郑州、石

家庄等省级办事处。公司正持续加强营销网络的建设和完善，将尽快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办事处全覆盖。 

（五）产品与研发方面 

公司坚持从市场战略布局、狠抓市场先机，不断丰富产品线的同时持续优化现有产品，为今后公司持续发展构筑更坚

强的产品和营销体系架构。报告期公司办理转入盐酸二甲双胍片、卡托普利等产品。 

一方面，公司围绕核心产品进行二次开发，增加规格和剂型，同时提升产品质量；另一方面，对于公司部分产品质量

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，通过与国外知名药企所生产同类型产品进行一致性评价等工作，提升药品知名度和公司品牌价

值，带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销售。 

（六）管理机制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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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、保障实时反映经营成果、及时交流市场战略、掌握业务计划与预算可控等要素，公司每月召开

总经理办公会议，从产品研发、生产安全、市场战略、产品销售、业务合规、人力资源、财务指标等层面分析讨论。公司团

队的凝聚力得到提升，市场变化的应对措施得到完善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 
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补助会计处理，财政部于2017年6月12日发布了《政府补助会计处理规定》（财会[2017]15号），适

用于2017年1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。 

根据上述规定：本公司将进行如下调整： 

1、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“营业利润”项目之上单独增加“其他收益”项目。 

2、将自2017年1月1日起企业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它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，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

助计入营业外收支。比较数据不予调整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，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

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 

 

 

 

 

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高帆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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